
 

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问题解答 

 

1.外贸电商或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境外客户签订合同，但

通过线下完成结算，请问是否属于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

点的范围？ 

答：不属于。根据《指导意见》，试点支付机构应当能够从

互联网平台直接取得交易信息，并作为外贸商户或企业的收结汇

和购付汇真实性证明。外贸商户或企业线下结算收取外汇资金后，

支付机构不得仅凭其单方证明材料办理资金收结汇等业务。 

2.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项下的个人结售汇是否会占

用年度总额？ 

答：根据《指导意见》，境内个人通过试点支付机构办理跨

境外汇支付，由支付机构提供电子交易信息作为真实性审核的依

据，通过银行集中办理结售汇，并还原录入个人结售汇系统。因

此，试点业务结售汇不受个人便利化年度总额限制。但由于目前

个人结售汇系统无法区分试点业务和其他非经营性结售汇业务，

若个人先办理试点业务占用额度后其他非经营性用汇受到影响，

遇此情况，各分局可灵活掌握指导银行采取适当方式满足个人合

理用汇需求。待个人外汇监测系统上线后，试点业务将不再占用

个人年度总额。 

3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

点通知》（汇发[2015]7 号）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规定：支付机构

试点业务需要办理“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”登记，是按照货物



贸易外汇管理制度还是《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

见》提供相应材料？如果申请开办试点业务的支付机构已经在

“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”中还需要提交材料否？如果只申请服

务贸易项目，是否需要企业名录登记？ 

答：支付机构需要办理“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”登记后，

才能获得试点资格。办理登记时，支付机构应当按照《指导意见》

要求向注册地外汇分局提交申请材料。已在名录的支付机构，仍

需按照《指导意见》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，外汇局据此审核其试

点资格。试点业务范围仅包括服务贸易项目的支付机构，其开办

试点业务同样需要申请名录登记。 

4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

点通知》（汇发[2015]7 号）第三章第九条规定“支付机构参与

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，除另有规定外单笔交易金额不得超过等

值 5 万美元”，5 万美元的单笔交易金额怎么界定？支付机构单

笔跨境收支是否可以超过 5 万美元限额？  

答：5万美元的单笔交易限额是指个人或机构客户单笔网上

交易金额。允许支付机构将多个个人或机构交易金额合并汇出、

汇入，因此，支付机构跨境外汇跨境收支可超过单笔 5 万美元。 

5.支付机构集中办理结售汇及收付汇业务办理是否均有时

间限制？ 

答：支付机构应在收到资金之日（T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（T+1）

内完成结售汇业务办理。外汇局对收付汇业务暂不做办理时限的

严格要求，支付机构可按照与商户的合同规定或经双方约定的结

算周期进行统一收付。 


